行政检查标准
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推行“启动会+现场执法检查+总结会”、“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操作员工全过程在场”和“执法+专家”工作模式，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实效性。
1.启动会。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前召开启动会。参会人员应包括：负有管辖权的至少2名应急管理部门执法检查人员；被检查对象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现场岗位员工等。会议召开前应确认参会人员是否到齐。启动会的主要流程：
（1）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出示证件，确认参会人员已到会。
（2）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告知执法检查事项及权利。
（3）被检查对象承诺如实提供有关信息，配合检查工作。
（4）执法人员接受被检查对象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的入厂安全教育。
2.现场执法检查。依据现场检查方案所列检查事项逐项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现场执法检查的基本方式如下：
（1）听取情况介绍。
进行执法检查，可以听取被检查单位关于本次执法检查开展相关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介绍，可以视具体情况在启动会中一并进行。
（2）实施现场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应当依照现场检查方案，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有关安全生产文件资料和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询问核实，并做好相应记录。
（3）专家协助执法。
在进行执法检查时，聘请专家与执法人员一同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推行“说理式”执法，注重适用法律答疑解惑，提供安全咨询和整改援助，将服务寓于执法之中。
3.总结会。现场执法检查结束后召开总结会，参加人员同启动会。会议召开前应确认参会人员是否到齐。总结会的主要议程：
（1）执法人员（专家）讲解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违法行为，就整改措施与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2）执法人员向企业告知《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如有）或者《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如有）。
（3）听取被检查对象对执法检查情况及整改要求等的陈述申辩。
（4）企业对执法文书的内容确认无误后，由执法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向企业下达相关执法文书。
如检查发现企业有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立案处罚或行政强制的，执法人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做好工作衔接。

（待省市应急管理部门出台最新检查标准后，结合实际工作，进行修改更新）

